
 

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粳稻合作购销合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

甲方： 

乙方： 

    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，合理配置粮源，依据江苏粮油商品交易市场竞价结果，

就甲方收购乙方组织的 2021年产优质品种粳稻        吨，同时由乙方根据甲

方的出库时间要求负责全部回购，达成以下协议： 

一、甲方收购乙方组织的 2021 年度生产粳稻         吨，乙方必须在  

2021年    月   日 前将所有稻谷送至甲方仓库。 

二、入库价格：           元/吨。 

三、质量标准：必须是 2021年产 ，符合国标二等及以上标准，水分 15.0%

以内，杂质 1%以内，出糙率 79%以上，无黄粒，色泽气味正常，符合国家规定的

原粮卫生指标（重金属、真菌毒素、农药残留）要求范围以内，不符合质量指标

的甲方有权拒收。     

四、（1）乙方通过竞价交易的方式获得合作购销的权利，乙方按照甲方委托

公告的要求参加竞价交易。竞价成功获得合作购销权利后，乙方与甲方签订此合

同并交纳合同定金 20 万元后，甲方出具确认书，交易市场凭甲方确认书退还乙

方竞价交易保证金。 

（2）2022 年出库部分风险保证金按货款总额的 10％收取；2023 年出库部

分风险保证金按货款总额的 15％收取。根据收购入库进度分批次收取风险保证

金，增加 5%风险保证金须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交给甲方。收购结束后,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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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定金转为风险保证金，出库时按相应比例冲抵最后一批次货款。 

五、双方商定乙方回购时间及价格： 

（1）乙方回购粮食时需提前向甲方申请，每仓轮出计划批复后，乙方必须

在 1个月内将粮食出库结束。 

（2）2022年回购不低于 30%，时间在当年的 6-8月份（待甲方报省级储备

粮管理机构批准后实施）。留存库存不高于 70%，如果采用先购后销方式的，入

库结束验收后，留存部分即可出库，报批后两个月内未出库的部分收取保管费用

8元/月·吨，并按农发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财务费用，最迟必须在 2023年 6月

底前出清；如采用继续留存方式的，具体出库时间则在次年 6-8月份（待甲方报

省级储备粮管理机构批准后实施）， 

（3）回购价格（根据竞价交易结果确定实际回购价格）：2022 年         元

/吨 （拍卖底价为      元/吨） ，考虑隔年储存的品质价差，2023 年回购价

格为      元/吨 。带款提货，先款后货。以实际出库时间和数量双方按实结算，

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。 

六、进出库费用。 

（1）进库时仓库车板前费用由乙方承担。 

（2）出库时仓库车板后费用由乙方承担。 

    七、其它事项： 

     1.乙方与甲方合作购销合同标的粮权属于江苏省政府，承储权归甲方所有，

出库时甲方收到粮款后，乙方方可出库。 

2.如遇政策调控，甲乙双方应无条件服从政府调控需要，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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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按上级制定的调拨价格扣除相关税费后全额与乙方进行结算。 

     3.粮食入库后由甲方保管，并确保保管期间的入库粮食数量真实、质量安

全。储存期间需符合江苏省级储备粮管理规定，入库完毕后双方共同确认数量和

质量。 

 4.该批粮食的实际水杂减量和保管损耗由乙方承担。提货时甲方每开一个

仓，乙方必须在 30 日内提完，避免动仓后粮食质量下降；因乙方提货动仓后造

成粮食品质下降，由乙方负责。 

八、在入库时，如遇市场价格有较大波动，应依据市场价格作参考，甲、乙

双方签定补充协议，另行签定入库、出库（回购）价格。 

九、违约责任 

    1.乙方不能按合同时间、数量和质量送达，影响甲方省级储备入库计划，按

违约处理，乙方保证金归甲方所有，合同终止。 

    2.如乙方逾期未提清约定数量，则视作乙方违约，乙方需支付给甲方总货款

20%的违约金，未提数量甲方不再按定向销售价格销售给乙方，而由甲方另行销

售，货款用于偿还甲方本金及因乙方违约造成的损失，不足部分甲方保留向乙方

追讨补足价差的权利。 

十、合同履约结束后，双方无任何经济纠纷，甲方应及时退还乙方尚未冲抵

的价格风险保证金。 

十一、解决纠纷的方式：协商解决或按《合同法》通过法律程序解决，出现

合同纠纷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，可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是具有同等

法律效应，不能协商一致，守约方可在企业注册地法院解决。 

十二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三份，乙方一份。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，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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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按第四条约定将风险保证金付至甲方账户后生效，本合同有效期至出库结束止，

本合同相关传真件视同原件。 

 

 
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方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法人代表（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负责人）： 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
